
公 告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
人）决议：本公司注册资本
从 10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50
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
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
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
要求。
杭州源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杭州宜和拍卖有限公司
2019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预 展 时 间:2019 年 10 月
10-11日
拍 卖 时 间:2018 年 10 月
12-13日
拍卖内容:古钱、机制币、金
银锭、纸币
预展地点:杭州之江饭店（杭
州莫干山路 188-200 号）会
议中心 202室
拍卖地点:杭州之江饭店（杭
州莫干山路 188-200 号）会
议中心 201室
联系电话:0571-88935085

遗失声明
三门县国土资源局:

本人 (单位) 郑成进不
慎遗失土地证一本，坐落于
三门县珠岙镇云涧村大平
头片，土地面积为 31.4 平方
米，土地用途为农村宅基
地 ，土 地 证 号 为 三 集 用
(1995)字第 00442015 号，现
声明作废，并委托贵局予以
公告。该不动产上不存在
他项权利。如有不实由本
人 (单位)承担一切法律责
任。

声明人(签章): 郑成进
2019年 9月 17日

遗失声明
三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本人(单位)郑志光不慎
遗失土地证一本，坐落于三
门县珠岙镇云涧村大平头
片（原高枧乡大平头村），土
地面积为 83.3 平方米，土地
用途为农村宅基地，土地证
号 为 三 集 用 (1995) 字 第
00442041 号，现声明作废，
并委托贵局予以公告。该
不 动 产 上 不 存 在 他 项 权
利。如有不实由本人(单位)
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声明人(签章): 郑志光
2019年 9月 17日

遗失声明
三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本人(单位)叶未耸不慎
遗失土地证一本，坐落于三
门县珠岙镇金湖洋村严加
岙片（原高枧乡严加岙村），
土地面积为 52.8 平方米，土
地用途为农村宅基地，土地
证 号 为 三 集 用 (1998) 字 第
00414013 号，现声明作废，
并委托贵局予以公告。该
不 动 产 上 不 存 在 他 项 权
利。如有不实由本人(单位)
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声明人(签章): 叶未耸
2019年 9月 17日

遗失声明
三门县国土资源局:

本人 (单位) 林圣蓬不
慎遗失土地证一本，坐落于
三门县花桥镇寺前村，土地
面积为 95平方米，土地用途
为农村宅基地，土地证号为
三集用(1995)字第 01306149
号，现声明作废，并委托贵
局予以公告。该不动产上
不存在他项权利。如有不
实由本人(单位)承担一切法
律责任。

声明人(签章): 林圣蓬
2019年 9月 17日
公告

青 田 县 人 民 法 院 于
2019 年 8 月 12 日依法受理
青田天宏鞋材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指定浙江丽阳律师
事务所担任天宏公司的管
理人。因青田天宏鞋材有
限公司相关人员未向管理
人提供财务凭证，管理人为
确定是否存在拖欠职工工
资拖欠情况，特发布此公
告。若青田天宏鞋材有限
公司经营期间存在拖欠职
工工资情况，请相关人员携
带证据材料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 前 向 管 理 人 申 报 债
权。(联系人:徐菁，联系方
式:15957815007, 联 系 地 址: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城北
街 368号绿谷信息产业园丽
福大厦 526室)。

青田天宏鞋材有限公司
管理人

2019年 9月 11日
合并公告

根据 2019年 9月 5日浙
江国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和湖州嘉美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
议，两公司采取吸收合并的
方式合并，合并后浙江国威
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存续，湖
州嘉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望浙江国威保安服
务有限公司、湖州嘉美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债权人自公
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两公司
提出债务清偿或债权担保
要求。
特此公告
浙江国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湖州嘉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6日
清算公告

玉环法谷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
91331021MA2ALYPC46，拟
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企业清
算小组申报债权，清算组负
责人：胡峰灵，清算组成员：
胡峰灵、郑金国、蒋哲、杨玲
苏，特此公告。

玉环法谷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7日

刊登中缝广告孙老师
15066670823

公 告
浙江威格泵业有限公司

遗失由温岭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8年 7月 24日核发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1081680734197A 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
废。

遗失浙江威格泵业有
限公司公章、财务章、合同
章、发票章及法人章各一
枚 ， 公 章 编 码
331081083104，财务章编
码：3310810115964，合同
章编码：3310810115966、
3310811025314，发票章编
码：3310810115965声明作
废。

天台九日汽车用品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 1 枚，编号
3310230155300，声明作废。

诸暨市乐学素质艺术
培训中心遗失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证书(法人)正本一
份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3306810852577872，声 明
作废。

衢州友讯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由衢江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14年 10月 24日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8033077273273的营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 2018年 12月 14日
由玉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发的玉环市静芳五金商
行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31021MA2DT5E97P，声
明作废。

临海市时空网吧遗失
由临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年 4月 2日核发的注册
号 331082000028089 的营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绍兴风标纺织品有限
公司遗失由绍兴市柯桥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9
月 14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330621080553528H 的 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新昌县宣利机械有
限公司公章 1 枚，印章号码
3306240009718.声明作废。

嵊州市越女过今越剧团
遗失由嵊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3 年 7 月 23 日核发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330683MA2FB1NQ62 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 2014年 7月 8日由
玉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发的玉环肖记面馆营业执
照 正 本 一 本 ，注 册 号 ：
331021640119184，声 明 作
废。

杭州临安柯以木线厂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安吉孝源艺遥文体用
品 商 行 （ 税 号
92330523MA2B58A70H）遗
失浙江通用机打发票发票
联 ， 发 票 代 码
133051830333，发 票 号 码
00241837，声明作废。

遗失仙居县景程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3455001582601，开户银行：
浙江仙居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开 户 账 号 ：
201000197804283，开 户 日
期：2018 年 5 月 25 日，声明
作废。

台州影剧院遗失公章 1
枚，编号 3310820106079，声
明作废。

嘉兴市经开嘉北小捌家
宠物店遗失由嘉兴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18年 6月 8日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330401MA2BAFL778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嘉兴市经开猫宁咖啡馆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编 号 JY23304840104156，声
明作废。

嘉兴出色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遗失财务章 1 枚；原
法人章（原法人王钦华）1
枚；开户许可证，声明作废。

陈灵香遗失中银保险
有限公司个人抵押贷款房
屋保险单正本 1份，单证号:
331300015176，声明作废。

永康市酷奇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公 章 1 枚 ，编 号
3307220081065，声明作废。

嘉兴市慧龙土石方工
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1 枚；
财务章 1枚；法人章（法人程
宝权）1枚，声明作废。

公告
青田天宏鞋材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 1 枚、青田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10 月 20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331121583586700W 的
营业执照副本一份，声明作
废。

青田天宏鞋材有限公司
管理人

2019年 9月 11日
减资公告

永康市韩彩工贸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决议：注册资本从
30万元减至 1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请
本公司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
接到本公司通知的债权人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
内，对自己是否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作出决定，并于该期间内
通知本公司，否则本公司将
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公司
减 资 将 按 照 法 定 程 序 实
施。特此公告。联系人：胡
宝 男 ， 联 系 电 话 ：
15867925478

永康市韩彩工贸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7日

减资公告
永康市索赫工贸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决议：注册资本从
280万元减至 3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请
本公司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
接到本公司通知的债权人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
内，对自己是否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作出决定，并于该期间内
通知本公司，否则本公司将
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公司
减 资 将 按 照 法 定 程 序 实
施。特此公告。联系人：吴
幸 匡 ， 联 系 电 话 ：
13967937287

永康市索赫工贸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7日

刊登中缝广告孙老师

15066670823


